《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804号——财务共享

服务（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范单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促进财务共享服务健康发展，推动会计工作数智化转型，根据《管理会计基本指引》，我们研究起草了《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804号——财务共享服务》（以下简称《指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财务共享服务作为一种整合组织资源、提供集约服务的管理模式，上世纪80年代在大型跨国公司中得到认可并迅速发展。2005年起，一批较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财务共享服务领域展开探索。2011年以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大型央国企迅速普及，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也开展了相关探索和实践。2013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指出“鼓励企业逐步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加上共享服务模式在多个大型企业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共享服务中心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目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费用报销、会计核算等交易处理类业务为主。随着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和单位数据资源的不断汇集，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探索财务共享服务领域的新突破，拓展服务对象、延伸服务内容，向企业提供数据服务、管理建议等增值服务，推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由会计核算中心拓展为数据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合规风控中心等。
前期调研发现，目前我国相关单位开展财务共享服务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开展财务共享服务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政策指导、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或提供财务共享服务的部门与单位的会计责任边界模糊、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的路径不明、有关各方对财务共享服务的发展方向存在分歧等。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规范单位开展财务共享服务，提升财务管理能力，有必要结合实践经验，制定财务共享服务指引，促进单位资源共享，推动行业协同发展。

第一，制定《指引》是贯彻落实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飞速发展，对传统财务管理模式提出深刻变革要求。通过制定《指引》能够引导单位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财务管理全过程，推动财务管理向集约化、自动化、智能化演进，助力单位抓住变革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我国数字化发展战略在微观层面落地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制定《指引》是统一财务共享服务认知与标准、服务单位管理决策和战略落地的重要抓手。《指引》将管理会计理念与工具深度融入共享服务流程，整合全球财务共享的成熟理论与国内外头部企业的最佳实践，强化标准化管理、流程再造与数据赋能，推动财务角色从交易处理向决策支持转型，是单位优化资源配置、强化防控风险、促进科学决策，最终实现战略落地与价值创造的重要赋能工具。

第三，制定《指引》是破解实践难题、引导财务共享服务规范发展的务实举措。当前各单位财务共享服务实践缺乏统一标准，存在权责边界不清等问题，亟需通过《指引》明确核心定义、特征、权责划分与操作规范，为构建标准、合规、高效的财务管理新模式提供遵循，筑牢会计信息质量基础。针对单位在规划、建设、运营、评价全周期中普遍存在的路径模糊、人才脱节、数据治理薄弱等问题，《指引》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和实施路径，有助于单位降低试错成本，推动财务成功转型。

二、起草过程
（一）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初稿。2024年下半年，我们组织专家对国内外财务共享服务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系统总结提炼了我国大型央国企建设和运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会计法对会计信息化工作提出的最新要求和推进管理会计应用的现实需要，于2025年5月研究起草形成《指引》初稿。

（二）组织座谈交流，形成讨论稿。2025年6月，我们组织部分中央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召开财务共享服务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结合本单位财务共享服务实践对《指引》初稿研提意见。与此同时，我们就《初稿》征求部分管理会计咨询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反馈意见，我们对《指引》初稿修改完善后形成讨论稿。

（三）“请进来，走出去”，形成征求意见稿。2025年7月以来，我们多次赴有关企业就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情况开展调研，充分听取企业管理层和财务人员对《指引》讨论稿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会同部分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和会计信息化咨询专家，就《指引》讨论稿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一进行研究。2025年12月，我们再次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就《指引》讨论稿进行深入研讨。本着应吸收尽吸收的原则，我们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对讨论稿进行反复修改完善，于2026年年初形成《指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指引》共五章31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总则，共5条，阐述了财务共享服务的适用范围、概念、服务内容、主要特征等。

第二章为应用环境，共4条，规定了单位开展财务共享服务的原则、条件、载体、责任划分等。

第三章为应用程序，共2节17条，明确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规划、建设、运营、评价等。

第四章为数智化建设，共4条，规定了单位推动财务共享服务的数智化建设路径等。
第五章为附则，共1条，规定了解释权。
四、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1.征求意见稿对财务共享服务基本概念及业务范围的规定是否合适？如不合适，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改进建议。

2.征求意见稿对财务共享服务应用环境的规定是否准确、完整？如不合适，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改进建议。

3.征求意见稿对财务共享服务载体的规定是否合适？如不合适，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改进建议。

4.征求意见稿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规划与建设的规定是否恰当、完整？如不合适，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改进建议。

5.征求意见稿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营与评价的规定是否恰当、完整？如不合适，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改进建议。
6.征求意见稿对财务共享服务数智化建设的规定是否恰当、完整？如不合适，请说明理由并提出改进建议。

7.您认为征求意见稿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若存在，请指出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